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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ISDOM SPORTS GROUP
智美體育集團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1661）

自願性公告
回購股份計劃

智美體育集團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「本集團」）自願作出本公告，讓公眾人士
知悉本集團最新資料。

謹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6月7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考慮到該公告發佈以後本公司股
價的變化以及其他相關實際情況，本公司在該公告發出後至今，未進行股份回購。

特此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智美體育集團

任文
主席及執行董事

香港，2017年7月1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任文女士、張晗先生、郝彬女士及宋鴻飛先生；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
為蔚成先生、葉國安先生及金國強先生。


